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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互联
网+”的时代下，共享
经济不断入侵各个领
域，一些共享经济企业
在不断扩张业务的同
时，存在不少售后服务
问题——线上线下网
点对应不上，让消费者
跑错地方还不了产品；
客服永远在忙线中，解
决问题的效率跟不上
业务铺张的速度。据
业内人士介绍，这是行
业“通病”。

记者调查发现，共
享经济行业有着类似
的“通病”。业内人士
分析，现在共享经济已
经发展到一定规模，或
许对于企业而言，应该
转移“战场”，将目光着
眼于售后服务方面，保
障用户体验，后方粮草
弹药充足，前方才能毫
无顾虑地继续扩张。

经过整改，共享消
费品牌经营企业根据
行政指导书要求，积极

整改明码标价不规范
行为，接受社会监督。
共享单车企业通过手
机软件、小程序、扫码
骑行页面标示当前行
政区域的计价规则和
计价标准，规范会员骑
行卡打折促销行为，畅
通公司服务投诉渠道。

共享充电宝企业
通过官网公示、移动客
户端显示、机柜标示等
方式分别标价。小
电、怪兽在官网和移
动端公示全部点位机
柜的免费时长、计费
标准和封顶价格；来
电在官网对获知价格
方式作出说明；大多
数品牌可通过扫码获
知当前机柜及附近机
柜价格，方便用户从
所在位置周边选择较
低价位的充电宝；有
些品牌有序推广在机
柜醒目位置张贴不干
胶标示价格。

（北京晚报）

在服务百姓生活方面，新
发布的《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
书》国家标准对机动车产品使
用说明书进行引导和规范，为
机动车用户提供车辆各个功
能的使用方法、使用常识、养

护注意事项等实用信息，更好
维护消费者权益。

此次发布的《适用于老年
人的家用电器 通用技术要求》
《用于老年人生活辅助的智能
家电系统 架构模型》2项国家

标准对适老家用电器的安全
性、易用性作出规定，列出辅
助老年人生活的智能家电系
统三维架构模型及具体应用
案例，有利于市场开发出更安
全、易操作的产品。（新京报）

88个共享消费品牌个共享消费品牌限期整改限期整改
共享充电宝平均价格降至共享充电宝平均价格降至22..22--33..33元元//小时小时

哈啰、青桔、美团、怪兽、小电、来电、街
电、搜电8个共享消费品牌今年6月被要求
限期整改后，共享消费领域价格涨势得到有
效遏制，标价逐步透明化、规范化。记者昨
天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共享充
电宝行业价格已整体小幅回落。

近年来，以共享单
车和共享充电宝为代
表的共享消费领域服
务价格一路上涨，消费
者感知明显，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此前，市场
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
会同反垄断局、网监司
召开行政指导会，要求
哈啰、青桔、美团、怪
兽、小电、来电、街电、
搜电等8个共享消费
品牌经营企业限期整
改，明确定价规则，严
格执行明码标价，规范
市场价格行为和竞争
行为。

此次参加整改的
共享充电宝品牌共有
机柜426万台，占市场
份额约80%。相关企
业提出了整改计划：进
一步完善定价规则，与
合作商户沟通协商，通

过直接降价或者降低
计费单元等方式下调
部分机柜价格。其中，
街电逾8万台机柜降
价，小电、搜电、怪兽、
美团分别有数千台机
柜降价。目前各品牌
平均价格为 2.2- 3.3
元/小时，标价在每小
时3元及以下的机柜
占比69%至96%。

相对而言，处于热
门旅游景点等相对封
闭区域或者繁华商业
区的机柜价格仍然高
于均价。杭州市西湖
景区88家共享充电宝
商户中有23家降价，
最高价格由10元/小时
下降到8元/小时，目前
每小时3元及以下占比
25%，每小时4—6元占
比 58%，每小时 7—8
元占比17%。

公司服务投诉渠道待畅通

解冻肉品不能标称“冷却肉”

多项新国标，都和日常生活有关
“冷却肉”指的是从分割后到贮运始终保持在0℃～4℃范围内的生

鲜肉，解冻畜禽肉产品不能称为“冷却肉”或“冷鲜肉”；“元宝肉”只能是
猪后腿股四头肌；扒肋排的“手法”有标准……

昨天，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获悉，近日围绕农副产品、
百姓生活相关领域，标准委集中发布了一批重要国家标准，充分发挥“标
准为民”作用。

目前，市场上存在不按照
“冷却肉”生产条件生产却标
称“冷却肉”或“冷鲜肉”的不良
现象，扰乱了冷却肉消费市场
秩序。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
介绍，针对“冷却肉”概念模糊、
定义不统一的情况，新发布的
《冷却肉加工技术要求》国家标
准中明确要求，“冷却肉”即“冷
鲜肉”，是指活畜禽屠宰后检验
检疫合格，经冷却工艺处理，使
肉中心温度降至0℃～4℃，并
在贮运过程中始终保持在
0℃～4℃范围内的生鲜肉。
解冻畜禽肉产品不准许标称为

“冷却肉”或“冷鲜肉”。

畜禽屠宰后的冷却加工环
节是“冷却肉”生产的关键环
节。对于畜肉冷却，标准提出
可以采用一段式冷却或多段
式冷却等工艺。采用一段式
冷却时，冷却间温度设定为
0℃～4℃，采用多段式冷却
时，最后一段也需要在0℃～
4℃冷却间冷却，以保证最终
产品温度达到规定要求。

同时，为了有效控制微生
物生长、减少环境对肉品污
染、延长“冷却肉”保质期，标
准对用于分割“冷却肉”的原
料肉分割前表面菌落总数、分
割车间温度和空气沉降菌菌

落数进行了规定，同时强调从
预冷设施设备分批取出畜禽
肉后应立即加工，分割操作应
迅速，分割时间不应超过1小
时。

另外，标准要求“冷却肉”
的运输环节也需要进行严格
控制。标准强调，冷却后畜类
胴体最厚部位的中心温度应
达到7℃以下、禽胴体中心温
度应保持在0℃～4℃方可进
行胴体分割。产品出库前中
心温度应保持在0℃～4℃。
运输过程中，车厢内温度应保
持在0℃～4℃，冷却肉的中
心温度不应超过4℃。

目前，国内屠宰加工行业
缺乏系统性的猪肉分割技术
规程，且不同企业、不同地区
对同一部位分割产品的命名、
加工方式也不统一，不利于生
猪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大流
通。新发布的《畜禽肉分割技
术规程 猪肉》国家标准规定
了猪肉分割的相关术语和定
义、原料要求、分割车间基本
要求、分割方式、分割程序及
要求、贮运要求等。

根据市场调查和研究，标
准统一了行业内叫法不一的

“带肉扇骨”“元宝肉”“腓脊
骨”等主要产品的定义，规范
了产品名称和加工标准。如

“带肉扇骨”指的是带肉猪肩
胛骨，“元宝肉”指的是猪后腿
股四头肌精肉，“腓脊骨”指的
是猪前排或脊骨上面切下的
棘突部分。

标准中对分割程序也进
行了详细描述，如“扒肋排”，
要求“用刀尖沿肋排的腩肉轮
廓，从腹肋部位划开。沿肋排
断面下刀，紧贴肋骨走向，用
刀深入3厘米左右割开肋骨

与腹肋部位肉。一手按压肋
排，压开肋骨截面处刀口，一
手下刀紧贴肋骨平行划至肋
排2/3处。一手拿住肋排中
部提起，一手继续下刀划下肋
排腩肉部分，呈扇弧形扒下肋
排，剩余部分为五花肉。”

同时，标准还对猪肉分割
产品的标签、标志、包装、贮存
和运输等内容进行了规范，明
确了包装间温度应不高于
12℃，冷却肉包装滞留时间宜
小于0.5小时，以确保产品质
量。

“冷却肉”分割时间不应超过1小时

“带肉扇骨”“元宝肉”有统一标准

规范适老家电安全性易用性


